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
 

 

荔湾府行复〔2019〕155 号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陈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。

住所地：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西新基上村 152 号。

负责人：肖长安。

申请人陈某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

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（以下简称被申请人）作出的《反映事项

处理情况告知书》（〔2019〕荔城管信处字 446 号）（以下简称

“446 号告知书”，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广

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《反映事项处理情况告知书》（〔2019〕荔城管信处字

446 号）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是住在文昌南路曾四巷 M 号，N 号未经规划局批准，

原来是平房，扩建后建了二层半，并占用滴水巷 6 平方米，占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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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余地 6 平方米，共计 12 平方米，是扩基及违法建筑，而城

管执法中队最近只在上三楼半层处拆除 5 平方米面积，就宣告拆

除完毕，并发告知书给本人。现最影响的是 N 号占用滴水巷并浇

筑混凝土楼面，并在贴住 M 号墙壁建了明渠造成 M 号不能开窗，

没有采光，下雨时水从墙壁渗入 M 号，造成 M 号墙壁发黑，墙

壁灰脱落，一年要维修多次，严重影响居住环境，苦不堪言。被

申请人拆了楼顶 5 平方米却说拆除完毕，属于欺上瞒下，根本没

有解决本住户的问题，本住户坚决不承认 446 号告知书，其实未

拆除完毕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信访答复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。

二、被申请人对案涉地违建问题已尽职履责。

（一）案涉地址房屋建设概况。当事人宋某伟、宋某仪未经

规划计可，于 2012 年将荔湾区曾四巷 17 号房屋拆除重建。被申

请人曾于 2014 年 5 月作出荔综违建处字〔2014〕第 2 号《违法

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，并于 2015 年 1 月依法拆除过。2016 年

7 月，经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测绘，显示上址房屋为

一栋 2 层混合结构房屋，房屋首层西侧天井扩建 3.21 平方米，南

侧冷巷位扩建 0.5 平方米，东侧冷巷位扩建 0.8 平方米；房屋第二

层东侧扩建 0.8 平方米，西侧扩建 8.17 平方米，房屋天面加建梯

屋，面积 4.41 平方米。

（二）被申请人对案涉违建的处理。上述建设行为违反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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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，已构成违

法建设。根据《关于提供违法建设规划意见的函》（穗国土规划

业务函〔2016〕1979 号），案涉违建分两种情况：1．属于无法

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。A 可以拆除的部

分。经专家论证，认定首层西侧扩建的 8.17 平方米、楼面梯屋 4.41

平方米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。

2018 年被申请人作出荔综违建处字〔2018〕87 号《违法建设行

政处理决定书》，责令当事人自行拆除上述违建。当事人曾于 2018

年 7 月提起行政复议，后又撤回复议申请。当事人逾期未拆除。

2019 年 10 月 16 日，荔湾区人民政府批准被申请人强制拆除上述

违建。2019 年 12 月 4 日-5 日，被申请人对该违建强制拆除完毕。

B 不能拆除的部分，依法没收违法收入。经专家论证，认定在首

层西侧天井位置扩建 3.21 平方米，南侧冷巷位扩建 0.5 平方米、

东侧冷巷扩建 0.8 平方米、第二层东侧扩建 0.8 平方米，合计 5.31

平方米的违法建设，属于不能拆除的违法建设。经《房地产估价

报告》（估价报告编号：信评字（X）1803504684 号）评估单价

为 23400 元/平方米，总价为 124254 元。2018 年 7 月 9 日，被申

请人作出荔综违建罚处字〔2018〕7 号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，对当事人作出没收 124254 元的处罚决定。当事人曾于 2018

年 7 月提起行政复议，后撤回复议申请，并自行缴纳罚款。2．属

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。原产权范

围内拆除重建的 74.48 平方米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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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。2018 年 7 月 9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荔综违建

罚处字〔2018〕7 号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对当事人该

部分违建作出罚款 13246.26 元的处罚决定。当事人曾于 2018 年 7

月提起行政复议，后撤回复议申请，并自行缴纳罚款。

三、申请人可民事途径维护相关权益。

涉案房屋存在被反复投诉违法建设事项，为彻底解决违法建

设，经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测绘，已全面反映违法建

设情况，且被申请人根据测绘情况已一一作出处理，已穷尽行政

执法手段去处理涉案违法建设。申请人若认为还存在其他问题，

建议以侵犯相邻权为由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维持其合法权益。

2019 年 10 月 23 日，申请人通过来访举报案涉地址违建问题，

2019 年 10 月 25 日被申请人受理该信访事项，2019 年 12 月 17

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 446 号告知书，将处理结果告知申请人。

综上所述，信访告知书仅为告知事项文书，未侵犯申请人的

合法权益，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，且答复人对所有违法建设情形

均已作出处理，已尽职履职。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

本府查明：

据粤（2015）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10348 号房屋权属证书

显示，荔湾区文昌南路曾四巷 N 号房屋，产权人为宋某，房屋结

构为混合结构，砖木结构，房屋总层数为 1 层，房地产平面附图

记载：土地共用地面积 50.1564 平方米，建基面积 40.0563 平方米，

C 部分为 34.4280 平方米，阁楼 34.4280 平方米，B 部分 5.62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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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 74.4843 平方米。被申请人曾对案涉房屋立

案进行调查，并委托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对涉案房屋

进行测绘。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

出具（2016）违 22A053 号《违法建设测量记录册》，载明华林

街曾四巷 N 号房屋为 2 层建筑，首层建筑面积 44.23 平方米，二

层面积 43.11 平方米，天面层梯屋面积 4.41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

87.34 平方米。

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7 月 9 日作出荔综违建罚处字〔2018〕7

号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主要内容是：“案涉房屋当事人

未经规划许可，于 2012 年将房屋拆除后重建，首层西侧天井位置

扩建 3.21 平方米，南侧冷巷位扩建 0.5 平方米、东侧冷巷位扩建

0.8 平方米；第二层西侧扩建 8.17 平方米（已另行作拆除处理），

东侧扩建 0.8 平方米；在房屋天面加建梯屋，面积 4.41 平方米（已

另行作拆除处理）。对当事人的违建行为作出行政处罚：1．原产

权范围内拆除重建的 74.84 平方米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

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，处工程造价 10%的罚款，即 13246.26

元。2．首层西侧天井位置扩建 3.21 平方米，南侧冷巷位扩建 0.5

平方米、东侧冷巷位扩建 0.8 平方米、第二层东侧扩建 0.8 平方米

属于不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，且经专

家论证上述共计 5.31 平方米违法建设属于不能拆除的违法建设，

没收违法收入 124254 元。”当事人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缴纳了

上述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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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7 月 9 日作出荔综违建处字〔2018〕87

号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，主要内容是：“案涉房屋当事人

未经规划许可，于 2012 年将房屋拆除后重建，部分扩建，被申请

人曾于 2015 年 1 月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设，后经广州市城市规

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测绘，显示案涉房屋第二层西侧已重新扩建

8.17 平方米，楼面中间位置加建梯屋 4.41 平方米，合计扩、加建

12.58 平方米。根据《关于提供违法建设规划意见的函》（穗国土

规划业务函〔2016〕1979 号），上述违法建设属于无法采取改正

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，要求申请人自接到决定书

之日起 10 日内，自行无条件拆除上述扩、加建的 12.58 平方米建

筑物，整饰现场。”当事人逾期未拆除。荔湾区人民政府于 2019

年 10 月 16 日批复同意被申请人依法依规强制拆除上述违建。

2019 年 12 月 4 日-5 日，被申请人强制拆除上述违法建设，共计

12.58 平方米。

2019 年 10 月 23 日，申请人通过信访途径反映广州市荔湾区

文昌南路曾四巷 N 号房屋违法建设。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12 月 17

日作出〔2019〕荔城管信处字 446 号《反映事项处理情况告知书》，

答复申请人案涉房屋无法采取改正措施的违法建设已于 2019 年

12 月 4 日-5 日强制拆除完毕，案涉房屋可采取改正措施的违法

建设部分已作出行政处罚，申请人已缴纳罚款。申请人不服上述

答复，认为违建未拆除完毕，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向本府申请

行政复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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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查，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 2016 年 12 月 30 日

向被申请人复函《关于提供违法建设规划意见的函》（穗国土规

划业务函〔2016〕1979 号），明确案涉房屋中不超出原产权建筑

面积、原建筑高度和原房屋四至界址部分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

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，超出原产权建筑面积、原建筑高度

和原房屋四至界址部分属于不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

响的情形。经组织专家论证，被申请人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作出

《违法建设不能拆除认定书》（荔综执法认定字〔2017〕001 号），

认为案涉房屋首层西侧天井位扩建 3.21 平方米（1-3/B-F 轴），

南侧冷巷位扩建 0.5 平方米（2-3/E-F 轴）、东侧冷巷位扩建 0.8

平方米（4-5/A-E 轴）、房屋第二层东侧扩建 0.8 平方米（4-5/A-E

轴）是大楼主体不可分割的梁柱承重部分，无法分割拆除，拆除

会导致房屋整体结构失稳，危及该房屋主体的结构安全，认定上

述违法建设属于不能拆除的违法建设，拟依法作没收违法收入处

理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“……市、

区、县级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”

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职能。

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二十条规定：“违法建设属于

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

情形，除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无法实施拆除的情形外，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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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，逾

期不拆除的，应当依法强制拆除。城市、镇规划区内的违法建设

需要依法强制拆除的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应当报区以上人民

政府批准。……。”第二十四条规定：“城市和镇规划区内的违法

建设属于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，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

以认定为不能拆除的违法建设，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依法没

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：（一）部分拆除影响建筑物、构筑物主体

结构安全或者整体拆除影响相邻建筑物、构筑物主体结构安全

的；……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在认定不能拆除的违法建设时，

应当会同城乡规划、国土房管、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进

行论证；案情重大、复杂的，还应当征求该违法建设所在地人民

政府的意见。违法建设被认定不能拆除的，应当书面告知参与论

证的行政管理部门和专家。”

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出具《违法建设测量记录

册》已显示案涉房屋的违法建设情况。被申请人根据规划部门以

及专家论证意见，已对案涉房屋违建分别进行了处理，将相关情

况以“446 号告知书”告知申请人并无不当。申请人请求撤销

〔2019〕荔城管信处字 446 号《反映事项处理情况告知书》理据

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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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局作出的〔2019〕荔城管信处字 446 号《反映事项处理情况告

知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2020 年 2 月 13 日


